
v.1

2026 蘭燈之星培育計畫-多益班招生簡章(羅東高中)

1、 目的：

1、 提升宜蘭縣高中學生英文能力，促進高中學生適性發展。

2、 培育宜蘭子弟國際移動力，提升蘭陽學子邁向世界的動能與勇氣。

3、 彰顯企業責任，以感恩的心，回饋鄉里，為培育宜蘭縣卓越的下一代努力。

2、 主辦單位：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3、 贊助單位：

中興保全文教基金會(中保基金會)、林燈文教公益基金會(林燈基金會)

4、 參加對象：

1、 羅東高中開設一班，招收羅東高中學生 25 名及蘭陽女中學生 5名。人數合計 25 名

以上開班，30名額滿；兩校另招收候補名額5名。若名額未滿，先由原校候補學生

遞補；如仍有缺額，得由他校學生遞補。

2、 本校高一高二學生。以成績擇優錄取。成績比序依照下列順序擇優：

(1) 114 學年上學期英文總成績百分比。

(2) 114 學年上學期第二次期中考英文成績百分比。

(3) 114 學年上學期第一次期中考英文成績百分比。

3、 自學方案申請與資格：為擴大獎勵傑出學生，本期提供英文成績優異的學生提出申

請自學完成多益考試：

(1) 自學方案的學生，不須參加 30 小時課程、不提供教材，不提供勵學金。

(2) 報名時請繳交兩年內近 CEFR C1 程度的同等級之檢定通過證明，下列擇一上傳：

通過全民英檢高級證明、新版多益達 905 分以上成績單、雅思測驗達 6.5 分以上

成績單、托福達 iBT 95 分以上成績單。

(3) 自學方案學生須參加 8/30(日)測驗(暫定日期，實際依 TOICE 台灣區官方網站公

告為主)多益聽讀測驗，於此場測驗分數達 945 分以上可獲得 1萬元獎學金。

(4) 自學方案學生不符合原獎學金申請規則。

(5) 自學方案學生仍須參加結業典禮方可領獎。

(6) 「曾經參加蘭燈之星多益課程，並考過 945 分領過 1 萬元的學生」不得參加自學

方案，其餘學生依一般生申請。

5、 檢定類別：

須參加8/30(日)多益聽讀測驗(暫定日期，實際日期依TOICE台灣區官方網站公告為主)

6、 上課日期：

羅東高中+蘭陽女中班：7/1-7/14 13:20-16:20

7、 上課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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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東高中 資訊館 2樓 英文科專科教室

8、 上課費用：

1、 本課程師資、教材等相關費用由中保基金會與林燈基金會全額贊助。

2、 為鼓勵學生確立學習目標，展現學生之學習決心，錄取學生需繳交多益檢定報名費

1,800 元，待課程完成後以勵學金形式發給符合獎勵資格的學生。

9、 報名方式：

請學生於 5月 18 日(一)起至 6月 15 日(一)前上網填寫報名表單報名

(https://forms.gle/Eoroiqr99rCTaWBA8)，6 月 17 日(三)各校老師通知

正取學生於 6月 23 日(二)前將保證金新台幣 1,800 元繳交至教務處張弼

凱助理，未繳交者則由候補生遞補，確認名單於 6月 25 日(四)前公布。

10、獎勵措施：

1、 學生出席率達 8成(24 節)以上，並完成檢定考試者，可獲得 1,800 元勵學金。

2、 學生出席率達8成(24節)以上，且分數達下列標準者可持成績通知單至教務處張弼

凱助理申請獎學金，申請名單由學校收集完畢後，向羅東高中提出。

3、 領取勵學金與獎學金的同學皆須親自出席結業典禮，並完成簽到手續。

4、 獎學金頒發標準如下：

測驗 分數標準 獎勵金額

多 益 聽 讀 測 驗

TOEIC

605 分以上 獎學金 1,000 元

785 分以上 獎學金 5,000 元

945 分以上 獎學金 10,000 元

11、 其他事項說明：

1、 報名的同學，須參加多益聽讀測驗 8/30(日)(暫定日期，實際日期依 TOICE 台灣區

官方網站公告為主）考試。請同學將此日期保留下來參加測驗。由主辦校統一報

名。

2、 參加過多益班的同學不得再報名同一班別。欲參加自學方案請參考簡章「四、參加

對象」說明。

3、 課程期間如需請假須提前告知助教，當日未出席者視同缺課。

12、 各校聯絡人：

本校聯絡人：教務處張弼凱助理 (03)9567645 #213

報名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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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燈之星英檢培育計畫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暨參與者家長同意書

本同意書說明財團法人林燈文教公益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興保全文教基金會和宜蘭縣計畫合

作學校（以下均簡稱本單位）將如何處理本表單所蒐集到的個人資料。

一、蒐集機關、目的及類別

本單位為辦理「蘭燈之星英檢培育計畫」相關行政作業（包含但不限於報名審核、學員

管理、行政造冊、成果統計、公開表揚、活動宣傳、保險投保及相關聯繫事項），在中

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下，將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包括個人肖像、姓名、身份證字號、出生年月日、電子信箱、聯絡電話、申請身份及法

定代理人姓名、電子郵件、聯絡電話等。

二、同意書之效力

勾選同意即表示您已閱讀並同意本同意書全部內容及其修訂；參加本計畫須經法定代理

人同意後始得參與。

本同意書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辦理；其解釋與爭議，均依中華民國法律

處理，並以臺灣宜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我已閱讀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

此致 財團法人林燈文教公益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興保全文教基金會、宜蘭縣計畫合作學校

立同意書人(學生): (親簽名) 民國 年 月 日

法定代理人(家長): (親簽名) 民國 年 月 日

法定代理人聯絡電話:


